
正本

⒛2-年寨圩镇乌石村委桥头村人饮改造工程项

目

施工承包合同

合同编号:PB-XCZXRY-⒛ 26-o1

发包人 :

承包人: 广西荣华建设工

合同签订时阔:⒛26年 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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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签订地点:   浦北县



t        
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

合同名称:⒛zG年寨圩镇乌石村委桥头村人饮改造工程项目施工承包合同

合 同编 号: PB硝嘭 X盯矽 ∞ ⒌ 01         、

发包人 (全称): 浦北县水利工程服务站

∷   承包人 (全称、 广西荣华建-设工程有限公司

浦北县水利工程月艮务站 (以下简称 “发包人″)为实施⒛26年寨圩镇鸟石村委桥头村

Δ饮改鱼工捏亟旦。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协议。

l、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:

(1)合同协议书 (包括补充协议、合同谈判备忘录);

(2)中标通知书 ;

(3)招标函及投标附录 ;

(茌 )专用合同条款 (含附加条款 );

(5)通用合同条款 ;

(6)技术标准和要求 (合同技术条款 );

(7)图纸 ;

(8)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;

(9)投标文件其他内容 ;

(10)其它合同文件。

·     2、 上列文件互相补充和解析,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,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。

-    3、 签约合同价:人民币(大写)玖拾玖万伍仟肆佰肆拾柒元捌角肆分 (Y99M狎。阻

元) 。

4、 承包人项目经理: 陈虹霖  。

5、 工程质量发挥 合格 标准。

6、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、完成及缺陷修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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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、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。

8、 承包人承诺执行监理人开工通知,计划工期为 180天。

9、 本合同一式趔份。其中正本贰份,双方各执童份,副本遗份,发包人执伍份,承包

人执童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副本由发包人分送有关单位。

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补 成部分。

发包人 :

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

(签字 )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: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笱
"2220122416ω

地 址 :浦北县小汪镇东滨路 lil号地 址∷浦北县江城街道办事处

民兴路 臼 号

535300

0777-8311519

邮政编码 :5353OO

电 话 :"刀 -矽 12138

卡争  姿露 :.0777-8212138

开户银行:工商银丨翻削肢 行

则κ  芒劳 : 21075850092010201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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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政编码 :

电 话 :

传 真 :

开户银行 :

账 号 :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